智慧电梯系统符合性声明填写说明

一、若制造单位制造的电梯本身具有此系统并实现功能，由制造单位填写此符合性声明附件1提供给电梯安装单位（加盖制造单位公章或检验专用章），然后由电梯安装单位报检时，一并提交。
二、若由第三方提供、安装的此系统并实现功能，由第三方填写附附件2提供给电梯安装单位（加盖第三方单位公章或检验专用章），然后由电梯安装单位填写附件3（加盖电梯安装单位公章或检验专用章）后，在报检一并提交。
三、此符合性声明最迟须在电梯安装完成，报监督检验提交自检报告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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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智慧电梯系统符合性声明
电梯安装单位名称：
本单位制造的乘客电梯已安装符合《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》以及《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梯智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规定的“智慧电梯系统”的要求，并已接入“内江市电梯数字化平台--智慧监管”平台。该“智慧电梯系统”具备运行数据采集、上传和展示功能；具备故障自动报警功能；具备实时通话功能；具备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功能。
电梯设备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设备代码
	产品编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




制造单位名称
年    月    日
附件2
智慧电梯系统符合性声明
电梯安装单位名称：
本单位提供并安装的“智慧电梯系统”，满足《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》以及《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梯智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规定的“智慧电梯系统”的要求，已接入“内江市电梯数字化平台--智慧监管”平台。该“智慧电梯系统”具备运行数据采集、上传和展示功能；具备故障自动报警功能；具备实时通话功能；具备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功能。
电梯设备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设备代码
	产品编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




设备提供单位名称
年    月    日
附件3
智慧电梯系统符合性声明
内江市特种设备检验所：
本单位安装的乘客电梯已安装由    （设备供应商名称）     提供的“智慧电梯系统”，满足《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》以及《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电梯智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规定的“智慧电梯系统”的要求，已接入“内江市电梯数字化平台--智慧监管”平台。该“智慧电梯系统”具备运行数据采集、上传和展示功能；具备故障自动报警功能；具备实时通话功能；具备电动自行车智能阻止功能。
电梯设备清单：
	序号
	设备代码
	产品编号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



电梯安装单位名称
年    月    日
